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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的若干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   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，维护正常的商标工作秩序，依

据商标法、商标法实施条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  第二条 申请商标注册的，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对商品或者服

务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实际需要，并且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

利。 

提交或者代理提交商标注册申请的，应当遵照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的有关规定，恪守诚实信用原则，不得从事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

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 本规定所称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是指： 

（一）摹仿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申请商标注册，攀附他人

商誉； 

（二）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，不当

攫取他人商誉； 

（三）明知或应知存在其他在先权利，但仍抢先申请注册与其

相同、相近似的商标； 

（四）重复申请商标注册，明显具有不正当目的； 

（五）短时间内大量申请商标注册，明显超过合理限度； 

（六）申请商标注册缺乏真实使用意图，没有对商品或者服务

取得商标专用权的实际需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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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扰乱市

场经营秩序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； 

 （八）帮助他人或者商标代理机构代理进行本条第（一）项至

第（七）项所述类型的商标申请注册行为。 

    第四条 对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，应当依据商标法、商标

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以下处理： 

（一）对提交商标注册申请的，依据商标法第二十九条要求申

请人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并说明理由，没有正当理由或者证据不足

的，依据商标法第三十条或者第三十五条驳回申请或者不予注册； 

（二）取得商标注册的，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所称的以其他不

正当手段取得注册，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； 

（三）转让取得的注册商标的，属于商标法第四十二条所称有其

他不良影响的转让，不予核准； 

（四）商标代理机构从事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的，属于商

标法第六十八条所称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扰乱商标代理市场秩序的行

为，记入信用档案，情节严重的停止受理其办理商标代理业务。 

    第五条 对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，除依据商标法、商标法

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之外，可以视情节采取下列处理措施： 

（一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以及《中国知识产权报》上

予以通报，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予以公布，由相关部门依

法采取惩戒措施； 

（二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申请数量统计中扣除非正常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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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取得的注册商标数量并予以标记； 

（三）各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不予资助、扶持和奖励；已经资

助、扶持或者奖励后被认定为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的，根据

情节全部或者部分追还；情节严重的，自认定为非正常申请商标注

册的行为的年度起五年内对该主体及其关联主体不予资助、扶持或

者奖励； 

（四）商标代理机构从事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的，国家知

识产权局对其法定代表人进行整改约谈，商标行业协会对该机构及有

关商标代理人依法采取行业自律措施； 

（五）通过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骗取资助、扶持、奖励，

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有关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六条 采取本规定第五条所列处理措施前，必要时应当给予当

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。 

第七条  各级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应当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，

积极引导公众和商标代理机构依法申请商标注册，规范公众在生产经

营活动中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。 

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非正常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，可以向国家知

识产权局举报。国家知识产权局接到举报或者发现非正常申请商标注

册的行为的，应当及时依法处理。 

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注册商标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未使用的，

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撤销申请,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撤销。 

第八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 月  日起施行。 


